
附件 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10623T000002034054-2023 年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经济帮助经费

主管部门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项目负责人 李萍 联系电话 83949121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80.00 180.00 180.00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180.00 180.00 180.00 — 1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根据《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、北京市计生委、北京市人事局、
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落实<北京市人口与计划
生育条例>规定的有关奖励费等问题的通知》（京计生委字【2003】112
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京
卫家庭〔2015〕1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独生子女意外伤残致使基本丧失劳动
能力或者死亡‘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，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，
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，所在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一万元的一
次性经济帮助。’结合 2022 年实际发放人数和街镇预测，预计 2023 年
有 180 人符合申领条件，共计 180 万元。

2023 年经区卫生健康委审批后，一次性经济帮助直接发放至个
人账户,实际发放 180 万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
值

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

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覆盖街镇数

量
≥26 个 26 个 15 15

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 10000 元/人 10000 元/人 15 15

时效指标
项目实施进

度
≤11 月 11 月 15 15

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 ≤180 万元 180 万元 15 15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独生子女意
外伤残致使
基本丧失劳
动能力或者
死亡‘其父母
不再生育或
者收养子女
的，女方年满
五十五周岁，
男方年满六
十周岁的给
予一次性经
济帮助，维护
社会和谐稳
定

优 优 10 10

生态效益
指标

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已获得独生
子女光荣证
的夫妻，在子
女发生意外
伤残或死亡
后父母不再
生育或收养
子女的可以
领取一次性
经济帮助一
万元。

优 优 10 1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标
帮扶对象满

意度
≥95% 95% 10 5

无投诉情况，特殊人群未进
行满意度调查

总分 100 95


